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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发 展 道 路 的 历 史 选 择
（上接第十版）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 68 名，自治区级
350 名，民间藏戏队 117 支。
格萨尔、藏戏被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现代公共文化日益普及，广
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
94.38%、95.51%。西藏所有行政村都有农家书屋、所有
藏传佛教寺庙都有寺庙书屋。2011 年，西藏设立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西藏文化产业发展。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保障。西藏自治区存在
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在藏传
佛教内部还存在宁玛、噶举、萨迦、格鲁等不同教派。各
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各种宗
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实现了真正的宗
教宽容。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
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
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西藏现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1787
座，住寺僧尼 4.6万余人，活佛 358名；清真寺 4座，伊斯兰
教信徒 3000 余人；天主教堂 1 座，信徒 700 余人。寺庙
学经、辩经、晋升学位、受戒、灌顶、诵经、修行等传统宗教
活动正常进行，每逢重大宗教节日都循例举行各种活
动。信教群众家中普遍设有经堂或佛龛，转经、朝佛、请
寺庙僧尼做法事等宗教活动正常进行。活佛转世作为藏
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的尊重。1995 年，西藏
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
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
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2007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通
过《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
世。民主改革以来，已有 60 余名新转世活佛按历史定制
和宗教仪轨得到批准认定。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对亚洲乃至世界

都有着重要意义。多年来，西藏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
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
价，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中央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环境保护
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发展的重要选项。西藏自治区政府
提出了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建设生态西藏、美丽
西藏的战略目标，努力探索高原环境下实现西藏可持续
发展的新路子。

多年来，中央和西藏自治区编制实施了一系列生态
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对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进
行全面规划与部署。中国政府在 1998 年和 2000 年制定
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中，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八大生态建设区之一，进
行专门规划，建立保护措施。2009 年，中国政府通过《西
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计划
投资 158 亿元，争取到 2030 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
障。西藏自治区编制实施了《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水土
保护规划》、《农牧区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生态功能区规
划》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并加大通过立法
保护生态环境力度，近年来修订了《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
条例》，出台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
等规章。

国家和自治区地方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
施。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和天
然草地保护与建设、游牧民定居、人工种草、草场改良等
草地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启动了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基金，开展了防沙治沙、水土流失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慎重发展工业的原则，严格限制
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在区内发展，推广使用清洁
能源，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
自治区政府采取严格措施，严禁矿产资源开发。2013
年，政府进一步严格环境准入，新颁布实施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督管理办法和环境
保护考核办法，特别是实行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自治区
政府统一管理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目前，西藏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 41.37 万平
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3.9%，居全国之首；森林覆
盖率达 11.91%，活林木总蓄积量居全国首位；各类湿地
面积 600 多万公顷，居全国首位。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39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自然保护区得到
很好保护。截至 2012年年底，西藏有天然草地面积 8511
万公顷，其中可用天然草地面积 6910 万公顷。目前，西
藏仍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区域处
于原生状态。

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

经过西藏各族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团结奋斗，西
藏已经走上一条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发
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十四世达赖
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不仅从来对西藏的发
展进步视而不见，而且还极力抹杀西藏各族人民的奋斗
成果，试图否定西藏走上的正确道路。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藏独”策略一直在不断
变化。1959 年 3 月，十四世达赖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失败逃往印度后，公开主张以暴力为手段实现“西藏独
立”。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十四世
达赖集团看到国际形势于其不利，开始变换策略，提出所
谓“中间道路”，由公开独立转为变相独立。1989 年苏东
剧变后，十四世达赖集团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实现“西
藏独立”的时机到来，又提出实现“完全独立”。1994 年
之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发现“西藏独立”无望，再次变换口
径，重新捡起“中间道路”招牌，要求所谓“高度自治”。近
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加大了对“中间道路”的鼓吹力度，
并加紧进行包装。

“中间道路”，又称“中观道路”，本属佛教用语，十四
世达赖集团却将其政治化。纵观“中间道路”，其核心有
五条：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宣称“西藏
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1951 年被中国占领”，

“从历史上看，藏人有独立的权利”。二是图谋建立历史
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宣称“西藏问题”是 600 万藏
人的问题，要将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藏族及其
他民族聚居区合并在一起，建立统一的行政区。三是要
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
领导和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宣称建立“自治政府”，

“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十四世达赖
集团）负责，并负有全权”。四是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表
面上认可中央负责国防，但又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出
去”，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五是无视青藏高原自古
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限制其他民族进入“大藏区”，驱
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

“中间道路”以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
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西藏的“治权”，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半

独立”政治实体；待“治权”巩固后再谋求“主权”，最终实
现“西藏独立”。“中间道路”作为分步实现“西藏独立”的
政治纲领，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宪法、法律、基本
制度，也不符合西藏的历史、现实和民族关系，更有违包
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独立
国家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
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
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考古、历史研究表明，在中国境
内，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
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在长期的历史发
展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公元 7 世纪
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吐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
政权，为开发中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
下，是在元朝（1271-1368 年）。元朝设立释教总制院和
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宗教事务，在西藏清查
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
朝 刑 法 、历 法 颁 行 西 藏 ，充 分 行 使 有 效 管 辖 。 明 朝

（1368-1644 年）时，在西藏实施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
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同时，西藏地方
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方可继位。
清朝（1644-1911 年）时，中央政府先后册封藏传佛教格
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正式确立达赖喇嘛与班
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后，历世达赖、
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从 1727 年开始，清
朝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后
派遣驻藏大臣百余人。1751 年，清朝废除世俗郡王掌政
制度，正式任命七世达赖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实行政教合
一，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听命于驻藏大臣和达赖
喇嘛。1774 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伦布寺企
图与西藏直接建立联系时，六世班禅答复说，西藏属于中
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1793年，清
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中央政府治
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
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此后，十、十一、
十二世达赖和八、九、十一世班禅都经金瓶掣签认定。十
三、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都是报经中央政府批准免于
金瓶掣签认定的。

中华民国（1912-1949 年）继承了历史上形成的中央
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继续对西藏实施主权管辖。清朝最
后一位皇帝在 1912 年的《清帝逊位诏书》中宣布“将统治
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仍合满、汉、蒙、回、藏
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12 年制定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和 1931 年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
法》，均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1929 年，南京国
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1940
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
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
的认定、坐床，均经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批准。虽然民国
时期军阀混战，内乱频仍，国家孱弱，但中央政府仍在十
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全国割据状态，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平解
放西藏、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央政
权更替后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完
整的正义之举。中央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
七条协议》，正是在尊重和确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
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内约法。和平解放后，西藏逐步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进步。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
分，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承认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独立”，
根本不存在西藏“政治地位”问题。十四世达赖自 1959
年因抵制废奴改革而叛逃国外后，根本无权代表西藏人
民，更无权决定西藏的前途命运。所谓“流亡政府”更是
一个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非法政治组织，毫无合法性，在
国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大藏区”纯属虚构，不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
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兜售其“中间道路”主张时，总是

津津乐道所谓的“大藏区”。按照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假
想，“大藏区”在范围上北至新疆南部和河西走廊，东至甘
肃中部和四川中部，南至云南中部，囊括了西藏自治区和
青海省的全部、四川省的二分之一、甘肃省的二分之一、
云南省的四分之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总面积
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大藏区”在中国行政区划历史上毫无根据。当代中
国的行政区划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唐朝

（618-907 年），吐蕃政权是由吐蕃人联合居住在青藏高
原及周边地区的各个民族、部落共同组成的多民族政
权。吐蕃政权灭亡以后，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蕃人
和其他各民族杂居相处，并无统一政权。元朝时期，在西
藏地方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都元帅府（即乌思
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
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朵甘思宣慰司）和吐蕃
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脱思麻宣慰司）。以上三路宣
慰司统属于中央管理机构宣政院（初为总制院）。明朝时
期，在西藏设立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后升级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在朵甘思地区则设有朵
甘指挥使司（后升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清朝雍正四年

（1726年），针对西藏地方出现的动乱，中央调整西藏与周
边川、滇、青等省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了清代管理西藏和
其他藏族聚居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并延续至今。直
到 1951 年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从
未超过今天西藏自治区范围。

“大藏区”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企图分裂中国的
产物。“大藏区”的概念并非十四世达赖集团首创，而是在
1913-1914 年“西姆拉会议”上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并
写入非法的“西姆拉条约”。该条约将中国藏族聚居区划
分为“外藏”和“内藏”：“外藏”即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实行

“自治”；“内藏”即除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四川、云南、甘肃、
青海的四省所属藏族聚居区，中国政府可以派遣官员军
队。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代
表未签字并不予承认，“西姆拉会议”以破产而告终，“西
姆拉条约”也成为一纸空文。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依然积
极培植并支持西藏地方上层分裂势力，西藏地方上层分
裂势力也一度幻想在英国支持下实现“自治”。直到晚
年，曾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觉

醒，1930 年他在拉萨对当时的中央政府代表刘曼卿说：
“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兄弟阋墙，甚
为不值”。

“大藏区”无视青藏高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和文
化。中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
的分布特点。在中国，一个民族往往分布在不同行政区
域，而一个行政区域又往往聚居着不同民族。在青藏高
原地区特别是毗邻区域，自古以来就生活着汉、藏、回、门
巴、珞巴、羌、蒙古、土、东乡、保安、裕固、撒拉、傈僳、纳
西、普米、怒等十几个民族，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共同主
人。今天的西藏和川、滇、甘、青四省，都是多民族杂居
区，这是中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
果。由于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川、
滇、甘、青地区的藏族不同部落分别由中国不同的省份管
理，并和各地的其他民族长期交错相处。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中，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域的藏族人民既保持着共同
的民族特点，又在部落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各有
特色。同时，不同区域的藏族与当地其他各族人民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非常频繁，特别是经济联系
非常紧密，拥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地域文化特色。

“大藏区”完全脱离中国现实国情。在中国，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
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
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除西藏自治
区外，还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成立
了 8 个藏族自治州、1 个藏族羌族自治州、1 个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和 2 个藏族自治县，有的藏族自治州中还建立了
其他民族的自治县。这种行政区划既充分照顾到民族分
布的历史特点，又着眼于今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因素与
区域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
结合，有利于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同繁荣发展，实践
证明这一制度安排是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第 14 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一经建立，未经法
定程序，不得撤销或者合并；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界线一
经确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实需要撤销、合并或
者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
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以上可见，十四世达赖集团谋求建立“大藏区”，既有
违历史，也违背现实，完全脱离中国国情。“大藏区”无视
青藏高原数千年来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把各民族共
同开发青藏高原的历史歪曲为单一民族的历史，在中国
各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和分歧，图谋建立排斥其他民族的
纯而又纯的“大藏区”，是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
义的表现。

——“高度自治”是图谋制造“国中之国”，完全违背
中国宪法和国家制度

“高度自治”，又称“真正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
是十四世达赖集团宣扬“中间道路”的又一核心内容。表
面上，“高度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内，追
求语言、文化、宗教、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自治权”。
但是，在十四世达赖集团关于“高度自治”的言论中，还清
楚地包括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国家制度的内容，

“高度自治”实质是建立不受中央政府约束的“国中之
国”。

一是关于“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高度自
治”宣称“除了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应由藏人负
责并负有全权”，“自治政府”有权在外国设立“代表处”。
这实质是要把“自治政府”置于不受中央政府约束的独立
地位，推翻西藏自治区现行的各项政治制度而另搞一套。

二是关于西藏的军事防务。十四世达赖集团提出，
“只有中共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
又提出，“应该召开地区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
军事化”，企图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和“中印之间的
缓冲区”，把中国内部事务变为国际事务。西藏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在西藏驻军是国家主权
的象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十四世达赖集团反对中
央政府在西藏驻军，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其“西藏独立”
的政治用心。

三是关于其他民族的权利。十四世达赖集团提出，
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
国”。十四世达赖集团重要成员桑东 2005 年在一次讲话
中声称：“整个藏人居住区要由藏人自己来行使民族区域
自治权，汉人等其他民族就像客人一样，不应以任何形式
约束我们的权利。”如前所述，在十四世达赖集团所谓“大
藏区”范围内，特别是青藏高原毗邻地区，历史上就是中
国各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形成了交错居住、互相依
存的局面。十四世达赖集团要让这片地区数以千万计的
其他民族迁离世代居住的故土，透露出一种荒唐而恐怖
的逻辑，即所谓的“高度自治”实现之日，就是青藏高原民
族清洗之时。

四是关于“高度自治”与“一国两制”。十四世达赖集
团声称要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在整个“大藏区”实行

“高度自治”，并且西藏情况更“特殊”，自治权利应当比香
港、澳门更大。“一国两制”是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香
港、澳门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西
藏与台湾以及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台湾问题是
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而西藏
始终处在中央政府主权管辖之下，根本不存在以上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的“高度自治”，“自治”是假，“独立”
是真，目的是要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建立不受中央政
府管辖的“大藏区”。如此的“高度自治”，根本没有实现
的基础和条件。

其一，“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关于中国各民族关系的精神和原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序言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
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
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第 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
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48 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十四世达赖
集团的“高度自治”，根本无视西藏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是
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其二，“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国现行国家结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时就继承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全国

拥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体
系。在中国，构成国家整体
的组成部分是地方行政区域
而不是成员政府。《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第 57 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第 58 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国家立法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下级，必须服
从中央政府的管理，不存在任何与中央政府法理上地位平
等的权力主体。“高度自治”否定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无
视中央政府的权威，要求获得相当于国家层面的立法权，
把地方对中央的隶属关系说成是政治实体之间的“合作”
关系、对等关系。在中国，不存在中央和地方对等“谈判”、
征得相互“同意”、建立“合作解决的途径”的问题。

其三，“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政治制度。如前所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自治区域内，各族公民享有平等的
权利，各族公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各民族自
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民
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同时
也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第 15 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
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西藏
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自然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
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通过“高度自治”根本否定中国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

佛教教义中的“中观”思想原本是主张摒弃“实有”和
“恶趣空”两种偏见，不走极端。然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
政治主张，只是借“中间道路”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
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弟弟丹增曲嘉以及其重要
骨干桑东等“藏独”头目曾表示：“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
把中国人赶走！自治将是个起步。”“第一步先让西藏在
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所谓的

“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也对印度《对话》杂志表示：“西藏
独立与西藏自治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辩证角度看，西藏独
立是原则目标，西藏自治是现实目标。”为推行“中间道
路”，分阶段实现“西藏独立”，十四世达赖集团极力包装
自己，佯装迎合“世界潮流”，假借诸如“第三条道路”、“民
族自决”、“民族自治”、“非暴力”、“双赢”等国际话语，把

“藏独”诉求粉饰成追求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然而，由
于彻底脱离中国国情与西藏实际，根本违背中国宪法、法
律和基本政治制度，不管怎么包装都是徒劳的。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兜售“中间道路”时，总是
借“和平”、“非暴力”等时髦话语来粉饰自己，掩盖其暴力
和武装的本质，造成“慈善”假象，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
支持。然而，在“和平”、“非暴力”等充满温情字眼的背
后，人们不难发现，自 1959 年发动武装叛乱以来，十四世
达赖集团始终是暴力和“非暴力”两手并用，借“非暴力”
之名行暴力之实。“和平”与“非暴力”，不过是十四世达赖
集团欺世盗名的遮羞布，他们从未放弃过使用暴力推行

“西藏独立”的路线。
——十四世达赖集团为达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

的，从来没有放弃过暴力
1959 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武

装袭击中央政府驻藏工作人员，大量残杀支持民主改革
的藏族同胞。十四世达赖对此不但知情而且还明确鼓
励。十四世达赖在其“自传”中曾这样写道：他们“每个人
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枚火箭筒，腰
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
人”。十四世达赖出逃印度后，重新组建武装部队，伺机

“打回西藏”。1960 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尼泊尔北部的
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1962 年，十四世达
赖集团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组建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
藏边境特种部队”。1961-1965 年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共
偷越边境 204 次，疯狂袭扰中国边防军队和边境地区的
平民。

十四世达赖集团曾经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武装
支持。美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十四世达赖集团在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之际即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在西藏
武装叛乱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派特工帮助十四世达
赖逃亡，而且专门训练了从事“藏独”活动的武装分子，并
空投大量武器装备。2012年 6月 8日，德国《南德意志报》
发表《神圣的表象》评论说，“纯粹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
赖喇嘛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认
的多得多。如今，巨大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
这篇评论指出，十四世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关系
与其“最高道德权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十四
世达赖集团公开实行暴力日益不得人心，迫于形势压力，
开始采用两手策略：一手是连续制造暴力事件，向中央政
府施压；一手是宣扬“非暴力”，欺骗世人，掩盖暴力行
径。在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划煽动下，20 世纪 80 年代，
西藏接连发生暴力事件。1987 年 9 月 21 日，十四世达赖
在美国国会演讲，鼓吹“藏独”思想。9 月 27 日，暴徒在拉
萨大昭寺广场呼喊分裂口号，围攻民警，并打伤多人。10
月 1 日，暴徒在八廓街抢砸派出所，烧毁 7 辆汽车，数十名
民警受伤。暴徒们声称：“达赖喇嘛要搞西藏独立，我们
都要跟着干，谁要不跟着游行就砸谁的家。”1988年 3月 5
日，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一批暴徒在大昭寺、八廓街等
地，冲击党政机关和公安派出所，砸烧汽车、商店等，造成
民警、民众共 299 人死伤。1989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拉萨
再次出现骚乱，暴徒使用枪支袭击民警，造成 1 名民警死
亡，40名民警受伤，107家商户、24个政府机关、小学和居
委会被捣毁。1992 年 3 月 11 日，9 名“藏独”分子用燃烧
弹袭击中国驻印度使馆。

更为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 2008 年 3 月 14 日。这
天，一群暴徒在拉萨市中心城区多点以石块、刀具、棍棒
等为武器，对无辜路人、车辆、商铺、银行、电信营业网点
和政府机关实施打砸抢烧，当地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事件中，暴徒纵火
300 余处，拉萨 908 户商铺、7 所学校、120 间民房、5 座医
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 10 个，至少 20 处建筑物被烧成废
墟，84 辆汽车被毁，18 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
众达 382 人，其中重伤 58 人。大量事实表明，“3·14”事
件是十四世达赖集团精心策划和煽动的。事件发生后，
十四世达赖通过其私人秘书处发表声明，将暴力事件美
化为“和平抗议”。3 月 16 日，十四世达赖接受英国 BBC
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
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与此同时，深受达赖
影响的“西藏青年大会”（以下简称“藏青会”）通过“立即
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藏青会”头
目称，为了彻底胜利，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 100 名藏
人。 （下转第十二版）


